
香港教會普查研究方法與運作方式 
1. 簡介 

「2009 香港教會普查」(以下簡稱「普查」)於 2008 年中開始籌備，

2009 年 6 月正式進行。所搜集的資料包括教會現況的基本數據，如堂

會、信徒數目及特徵、事工發展、人力資源等，作為教會事工發展與

檢討的根據。 

2. 普查的運作 
「普查」的工作主要分為兩方面：全港教會資料更新及全面性堂

會普查。 

在 2009 年 3 至 5 月期間，「香港教會更新運動」(以下簡稱「教新」)

研究部運用存放在「香港教會網頁」上的網上教會資料庫所搜集的堂

會名單，進行資料更新。透過與各大宗派及堂會的聯繫，對有關資料

進行增修，最後獲得一份最新的香港堂會資料。 

在 6 至 10 月期間，「教新」以 2009 年 3 月為統計期，透過自填問

卷
1
及電話訪問的形式向全港堂會進行「普查」。在全港已知的 1,250

間堂會中，收集了 1,142 間的資料，佔堂會總數的 91.4%。其中 1,055

間堂會提供了有關堂會概況、信徒數目及特徵、人力資源等各方面的

資料數據。而餘下的 87 間堂會則只提供了最基本的數據，如成立年

份、會友及崇拜人數、教牧同工人數等。 

此外，為了更深入了解香港堂會的各項事工發展，「教新」以隨

機抽樣方式選出全港約四成的堂會進行詳細調查。選中的堂會被邀請

填報一份較詳盡的問卷1，問卷的內容除了以上提及的資料外，亦包

括堂會各項事工概況及發展。從選中的 461 間堂會中，最後收回 380

份有效問卷，回卷率為 82.4%，相對全港堂會數目的 30.4%。所有調

查均於 6 至 10 月期間一次過完成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「2009 香港教會普查」問卷可於 http://research.hkchurch.org/2009/下載。 



3. 統計範圍 
「普查」所包括的堂會，是指全港的「華語堂會」，包括使用不

同中國方言，及有使用其他外語的堂會，但不包括沒有使用華語的堂

會。本報告所指的「堂會」即「華語堂會」。一般堂會是指定期舉行

崇拜聚會的個別教會、福音堂、佈道所、聚會點或植堂點。 

  是次「普查」所統計的資料只包括本港堂會的各項資料數據，並

不包括本港的神學院、福音機構或其他基督教服務團體的資料；故所

有統計的資料項目，如崇拜人數、會眾人數、教牧同工人數等有關數

據，都只就本港堂會的範圍而言。 

4. 搜集的資料項目 
「普查」搜集的資料主要可分為以下三類： 

(一) 堂會公開性資料 

資料項目包括堂會名稱、所屬宗派、負責同工、地址及聯絡等。

在「普查」問卷已註明除填寫問卷者作特別聲明外，該等資料

會刊載於「香港教會網頁」(www.hkchurch.org)上，供各界人士

查閱。 

(二) 全面性調查項目 

全面性地向全港所有堂會搜集的資料項目包括堂會概況、會眾

特徵及參與聚會情況、同工及人力資源、常設差傳／宣教事工、

堂會與內地教會交流情況，以及堂會發展的困難。 

(三) 抽樣調查項目 

以抽樣形式向全港約四成堂會搜集的資料主要是堂會各項事工

的概況及發展，事工類別包括牧養、培訓(培育)、佈道、社會關

懷及差傳／宣教。 



5. 資料的保障 
除 了 在 「 普 查 」 問 卷 註 明 會 刊 載 於 「 香 港 教 會 網 頁 」

(www.hkchurch.org)的堂會公開性資料外，其他堂會提供的資料只限

用於統計分析及跟進研究上，並只會以整體統計數據形式發佈，個別

堂會的資料絕不公開。 

6. 數據的評估 
為了提升數據的素質，「普查」在 2009 年 6 至 10 月期間招募義工

進行電話訪問、跟進以及資料核對的工作，既可提高問卷回應率，亦

可核實數據以確保其準確度。所有義工均接受有關訓練如訪問技巧、

資料項目的概念等，並由研究人員督導其工作情況。 

由於全面性調查的資料項目回應率超過九成，未能搜集到的堂會

資料佔全港整體資料比率不多，只少於一成，故整體推算結果應非常

接近全港堂會的實際情況。為了更精確地編製會眾及同工人數，「普

查」以堂會規模
2
作分層準則，採用後分層方法

3
推算有關數據。 

至於抽樣調查項目的回應率亦高於八成，推算出來的數據雖存在

抽樣誤差，亦有相當的準確度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按堂會的崇拜人數劃分，香港堂會的規模可分為  

(一) 小型堂會(人數在 1 至 50 人內)； 

(二) 中小型堂會(人數在 51 至 100 人內)； 

(三) 中型堂會(人數在 101 至 200 人內)； 

(四) 中大型堂會(人數在 201 至 500 人內)；  

(五) 大型堂會 (人數在 501 至 1000 人內) 及(六) 特大型堂會(人數在 1000 人以上)。 
3 根據堂會填報的「普查」問卷以及對未回應問卷的堂會進行特別的電話訪問，取得有

關崇拜人數資料，從而將所有堂會劃分為六個堂會類別(即進行調查後的分層)，然後

推算每個類別堂會的有關統計數據(後分層推算)，最後把各堂會類別的數據加起來成

為全港堂會的整體數字。 


